附件1
关于《淮南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修改条款情况的说明

2004年淮南市政府发布了《淮南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规范市级储备粮管理，加强地方储备粮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6年淮南市银监分局对农发行淮南分行开展例行检查时指出现行《办法》中的内容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地方储备和调控粮贷款办法（2013年修订）》中相关条款不符。

为贯彻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适应新常态下粮食储备管理工作的需要，日前，我局按照《安徽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2009年修订）》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地方储备和调控粮贷款办法（2013年修订）》在储备粮轮换、储备粮动用和储备粮责任等重要方面进行了完善和明确。修改如下：  

    一、将第十二条中的“市粮食局应当将市级储备年度轮换计划具体执行情况及时报市财政局备案，并抄送市农业发展银行。”修改为“淮南市粮食局应当根据市级储备粮的品质情况和入库年限，提出市级储备粮年度轮换计划，会同市财政局、市农业发展银行批准。市粮食局在年度轮换计划内根据粮食市场供求状况，具体组织实施市级储备粮的轮换。”

修改依据：《安徽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二、将第二十七条“动用市级储备粮，由市粮食局会同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市财政局提出动用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动用方案应当包括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使用安排、运输保障等内容。”修改为“动用市级储备粮，由市粮食局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提出动用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动用方案应当包括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价差亏损补贴来源、使用安排、运输保障等内容。”

修改依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地方储备和调控粮贷款办法（2013年修订）》第九条第（五）项。

三、将第三十六条中的“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入库的市级储备粮不符合质量等级和国家标准以及对市级储备粮未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市级储备粮账账不符、账实不符的，由市粮食局责令改正”修改为“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入库的市级储备粮不符合质量等级和国家标准以及对市级储备粮未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市级储备粮账账不符、账实不符的，由市粮食局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修改依据：《安徽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四、将第三十七条中的“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项规定的，由市粮食局责令改正”修改为“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项规定的，由市粮食局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由市粮食局、市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责成承储企业限期改正，并责令退回骗取的市级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修改为“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由市粮食局、市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责成承储企业限期改正，并责令退回骗取的市级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修改依据：《安徽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五、将四十一条“凤台县、毛集实验区储备粮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修改为“寿县、凤台县和毛集实验区县（区）级储备粮及市级储备成品粮油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六、将《办法》中的“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修改为“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此外，对《办法》的部分文字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